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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2014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一致同

意公司 2014为参股公司——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最高额等值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共用担保，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75%。该共用担保额度在两个项目投资建设运营过程中

基于相关合同为项目公司提供配套供货、服务等所需的贸易融资等配套融资业

务提供阶段性担保。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条 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须

提请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并要求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墨西哥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提供反担保函。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智利信息”） 

（1） 成立时间：2011年 1月 25日 

（2） 住所：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伊斯朵拉戈耶内切拉大街 3250号 8层 

（3） 法人代表：吴晶 

（4）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5） 税号：76.139.135-6 

（6）经营范围：采购、转让、市场营销、分销、进口、出口、再出口智利

或国外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还有一切应该与

其他地区共享的技术、启示和技术发展。投资领域涉及所有的货物，不管是物质

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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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575,352.48 

负债总额 37,775,011.3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7,775,011.32 

股东权益 56,800,341.16 

 2013 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27,070.21 

利润总额 -242,323.77 

净利润 -242,323.77 

2、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 7月 8日 

（2）注册号：ITM130708972 

（3）注册资本：5万比索 

（4）住所：墨西哥莱昂市胡安阿隆索托雷斯大道＃1494，A-1 

（5）法定代表人：耿晖 

（6）经营范围: 在墨西哥承接 LED街灯替换项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93,153.92 

负债总额 10,905,492.67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10,905,492.67 

股东权益 -112,338.75 

 2013 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135,621.19 

净利润 -135,621.19 

注：收购墨西哥公司 55%股权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被担保的参股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

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67,892.64万元人民币（包括

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额 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余额 51,793.17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 11,099.47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0.45%。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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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经调研认为：鉴于上述两个项目公司商业模式的同质性与投资运作

的关联性，在权衡两个项目建设期内资金实际需求状况，同时为有效节约公司

担保资源，提高使用效率，延缓付款周期，降低财务成本.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

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与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双方业务的发展需要。鉴

于此参股公司 2013 年各项业务稳健发展，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情况稳健，在

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信誉，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系。并同意提交年度

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